

关于对政协十届五次会议
第15号提案的答复

杨*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项目服务，提升营商环境的建议》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您的提案内容主要为：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项目是推动产业升级、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而优质的项目服务则是吸引项目落地、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对提升营商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下，虽然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项目服务环节仍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存在问题：项目推进过程中部分办理事项，审批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导致企业需要重复对接多个部门，审批周期长，影响项目落地及推进进度。
建议：①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让企业一次性提交材料，各部门并联同时审批，压缩审批时间。②推行告知承诺制，对于部分非核心审批事项，企业作出承诺后可先行开展项目建设，事后再补齐相关手续，提高审批效率。
存在问题:服务主动性不足，相关部门对项目服务缺乏主动意识，多是被动回应企业诉求，未能在项目前期筹备、建设过程中主动提供政策指导、协调解决问题，企业在项目推进中常常感到孤立无援。
建议：①增强服务主动性，组建项目服务专班，从项目签约开始，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对一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提前介入项目筹备，协助企业办理各项手续。②定期开展项目走访活动，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办公、现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明确责任人和解决时限，跟踪督办。
存在问题：政策兑现困难：地方政府为吸引项目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在政策兑现过程中，存在标准模糊、手续复杂、兑现周期长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和企业投资积极性。
建议：①保障政策兑现：细化政策兑现标准和流程，制定详细的操作指南，明确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审核程序、兑现方式等，让企业一目了然。②建立政策兑现监督机制，定期对政策兑现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对未按时兑现政策的部门进行问责，确保政策及时、足额兑现到企业手中。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我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中四个阶段涉及三个，分别为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具体审批事项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我局在为项目提供规划服务保障过程中，积极落实营商环境改革政策：
一是认真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梳理权责清单。严格依据省、市、滇中新区规划部门权责清单梳理形成审批管理权责清单，实行“一张表单”，并按权责清单审批办件，做到清单之外无权力。
二是推进多部门并联审批，探索合并审批事项。取消各审批阶段的并联事项作为前置，如地震安全性评价、水土保持方案等其他批复文件不再作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置。已根据要求合并选址意见书与用地预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用地批准。根据《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承诺制和豁免制的通知（试行）》，承诺制适用于主城五区及高新、经开、度假区范围内项目，其余县区可参照执行。目前嵩明县正在积极探索告知承诺制，与“交地及交证”相结合。
三是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审批管理系统。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启用要求，目前所涉及审批事项均进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审批。且按照省市要求启用云南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系统、昆明市国土空间规划智慧审批系统。
四是积极探索“四证齐发”，目前已在多个招商引资项目进行试点，规划、水务、环保、住建等职能部门提前介入进行方案审查、手续办理指导，极大缩短企业拿地到开工建设的前期审批时间。
五是实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制度。对于满足豁免情形的建设行为，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提高服务企业的效率。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配合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坚持提升营商环境，持续打造“轻嵩办”品牌形象，深化联合审查并联审批机制，积极探索各审批部门内部系统打通联动，加强信息沟通。
感谢您对嵩明县自然资源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赵女士  0871-6791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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